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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陕甘宁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之考察——整风、审干运动对边区司法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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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恒 

内容提要  档案显示，陕甘宁边区曾在1942—1943年较为经常地援用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但在

1943年下半年突然停止援用。究其原因，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在运动中，边区

司法系统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少具有法学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干部为工农干部所取代。在阶级

斗争思维的主导下，援用六法全书的行为受到批判。此后，判决无法律依据的现象越来越多，调解

也更为流行。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实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废除“伪法统”的前奏，对边区乃至新

中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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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曾经在审判中援用国民政

府的六法全书，这是学界已有的认识。但是，革命根据地援用六法全书的具体情形如何，援用的时

间、空间范围及历史背景如何，迄今仍少有研究。[i]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样的研究需要大量的

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司法档案，而边区的司法档案（主要包括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边区各县

司法档案），尚未整理出版，能利用的人较少。笔者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ii]，发

现边区高等法院在1942—1943年曾较为经常地援用六法全书。以民事审判为例，在边区高等法院所

审理的86个案件中，作出判决的案件有46个，其中援用六法全书的案件有29个，包括援用国民政府

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而且，从案卷中可见，边区一些基层法院也援用过六法全书。边区援用

六法全书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当时边区立法不健全，审理民事案件往往缺乏法律依据；二是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为边区援用国民政府法律创造了空间；三是一批具

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法学素养的知识分子走上边区的司法岗位，使六法全书的援用具备了人员方面的

条件。[iii]但是，时至1943年下半年，边区骤然停止对六法全书的援用，这与整风运动特别是审干

运动在时间上恰相吻合。经考察发现，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正是由于受到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

的影响。本文将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考察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影响边区司法的具体情形，并探讨

其间的深层次关联。 

    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在边区历史乃至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事件。对这两个运动的具体过程、意义和影响，学界已出现一大批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还很少

有人关注整风运动对边区的法制发展以及对中共法律思想和理论所产生的影响。[iv]本文从边区司

法中停止援用六法全书这一事件出发来看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或可为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其过程



及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有必要先加以说明的是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

歧。一种观点认为，整风和审干是两个不同的运动。较为经典的表述来自曾亲历整风和审干运动的

中共领导人李维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

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并准备杀人。”[v]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

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康生有一句名言：“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vi]

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刘少奇则明确指出审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审查干部与清查

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vii]长期以来，大陆

学界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与审干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运动，二者在目标、性质、内容、手段等

方面均有所不同。[viii]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反对将二者人为区分开来。[ix]笔者认为，延安

审干运动应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理由主要有四：第一，审干发生在整风的过程之中，且是由整风

运动引发的；第二，从目的来看，审干与整风都是为纯洁党的队伍和党内思想；第三，从过程和内

容来看，延安各机构的审干与整风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进行，内容相互交织；第四，从当时的认知来

看，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明确地将审干作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来进行，[x]一般干部也将审干视

为整风的一项内容。[xi]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整风和审干作为相互联系的事件放在一起，来

谈它们对边区司法的影响（包括停止援用六法全书）。本文将从两个层面来谈这种影响：一是审干

直接造成边区司法系统的人事变动，二是整风导致边区司法的方向性转变。 

 

二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反映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与国民

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比，更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众多爱国知识

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自抗战后源源不断地涌进延安。但是，这些外来知识分子想要担任较

为重要的职务，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政治上的不信任。尤其是在当时国共军事斗争局面紧

张的情况下，很多工农干部对这些外来知识分子心存疑虑，担心其为国民党特务或破坏分子。针对

这种情形，较早（1937年）来到边区的外来知识分子、专业法学人士鲁佛民提出了批评： 

 

    现在边区实行统一战线，友区的专门人才进边区的不少，不妨尽先试用，一则可以收‘借材’

之效，一则使专门人才能用其所学。我的意见应该把大部分的专门人才，集中高等法院，使能展其

所长，然后逐步正式设立各地下级法院……或者有人顾虑到外来的人，不甚可靠，这是一种因噎废

食之谈，我们今天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我们要大胆一点，同时也要大量一点。反对关门主义的

倾向。[xii] 

    “关门主义”的倾向不仅存在于边区司法系统，在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这与中共的统一战线

政策相悖，有碍抗日力量的壮大。1942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文中

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

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

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他明确要求：“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其

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

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xiii]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不少外来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司法系统，其中不乏法学专业人士。其

中，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由李木庵代理，边区参议会法制室主任由张曙时担任，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

秘书由朱婴担任。一时之间，边区司法系统的重要职务几乎都被外来的法学专业人士所占据。李木

庵担任代院长期间，还提拔了一批知识分子担任司法职务，如王怀安、郭钢钟、陈质文、孙敬毅

等，并办理司法干部培训班，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而在此之前，边区司法人员大多为工农干部，

文化程度较低，有的司法人员连判决书都不会写。[xiv] 

    1943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整风

转入审干阶段。6月24日，中央发文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



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xv]这么多人被定为特务分子，是

康生等人大搞“逼、供、信”的结果。[xvi] 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

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将整风、审干发展为群众性的“抢救”运动。运动中，很多干部被迫承认

“错误”，更多的人因受到牵连而百口莫辩，冤假错案丛生，“被关押起来的有1500余人，被抢救

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有80—90%被抢救成‘特嫌’或‘特务

分子’，其中未能经受折磨考验，‘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xvii] 

    整风、审干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各机关、部门都开展了运动，司法机关自然也不例

外。在审干运动中，边区高等法院也发现了一大批“有问题”的干部。据当时主持边区高等法院工

作的雷经天说： 

    法院本身审查出有政治问题的（干部）十七个：有四个送到保安处来了，其他十三个在学习中

继续审查。十七个当中有复兴（社）三个，CC六个，蓝衣社一个，国民党一个，托派一个，自首叛

变的两个，别动队一个，其他国特两个，合起来共十七个。在职务的分配上，庭长两个，一个任扶

中，一个王怀安。推事有四个……科长一个，科员十个……法院共有卅六个干部审查出十七个特

务，还有三个嫌疑分子，是有材料值得追问的。[xviii] 

    在被审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外来的知识分子。雷经天说：“算起来可

以说在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是少数。”[xix]报告中被

点名的庭长王怀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这次运动中就受到了迫害。王怀

安曾就读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其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川大党总支书记。1940年，他借阎锡山组建

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川招生的机会，成功带领100多人徒步到达延安。1942年，他担任陕甘宁

边区高等法院推事。由于他来自白区，又担任过地下党组织的职务，在审干中涉嫌所谓的“红旗

党”。关于此事，审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回忆说： 

    那时，康生等在中央机关许多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

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边区个别机关也开始在搞，高

等法院就追王怀安是四川‘红旗党’派来的。适值周恩来回延安，这些党组织都是他领导的，我问

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正在清理，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就没有追下去。[xx] 

    王怀安作为审干运动的重点对象，被监禁达三年之久。晚年他回忆此事说： 

    1943年到1945年延安在整风审干中，由于“左”的思想，搞了“抢救运动”，夸大敌人，怀疑

自己，认为延安混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对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和从白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加怀疑。

我从四川带了100多人到延安，任过川大地下党总支书记，因此我成了重点审问的对象。在监狱里一

待就是三年。[xxi] 

    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位庭长任扶中，193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同年9月到陕西高等法院当书

记官，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同年8月调边区高等法院任书记长，1942年1月任法庭庭长，

[xxii]也是一位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 

    当时担任边区审判委员会秘书的朱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委副主

任等职），也被指为国民党特务。朱婴曾就读于著名的朝阳大学法律系，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

1939年2月，他带领学生10多人和家眷以“湖南东山中学抗日救亡旅行团”名义，步行到达延安，行

程3000余里。不久，他被安排到陕甘宁边区司法训练班任教务主任，后任边区政府秘书。朱婴积极

主张在边区实行“三级三审”，以更好保护民众的诉权，他联合李木庵等人，为创建边区的三审机

构积极奔走。在他们的努力下，1942年7月，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成立，作为边区的第三审机构。该

委员会由5个委员组成，林伯渠担任委员长，下设秘书一人，即朱婴。由于委员们政务繁忙，实际工

作由朱婴主持。朱婴的这些行为，被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认为是有意篡权。审干运动开展后，朱婴

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屡遭批判。在1943年9月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雷经天直指朱婴为国民党特务。雷

在会上细数审判委员会的来龙去脉，指责其设立是为了满足朱婴的个人野心，篡夺司法权，使其落

入国民党特务手中，而不是为了人民诉讼的便利和司法公正。[xxiii]朱婴百口莫辩，只能以作公开

检讨、给领导人写信等方式，表白自己犯了错误并真心悔改。[xxiv]但他并未得到同情和谅解，在

1943年12月10日召开的司法工作检讨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又进一步升级。[xxv] 

    审干的矛头，也指向了时任高等法院代理院长的李木庵： 



    李木庵重用及提拔的干部大多数是有政治嫌疑的，经过这次干部的审查，全院卅六个干部中

（管理员、休养员均在内）即有十七个人自己承认有问题。说出了组织和做过破坏工作的特务分子

最少有九人，这是值得研究的。[xxvi] 

    李木庵（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毕业于京师法政专门学

堂，民国初年曾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后来又在京津一带做过律师，在福建做过地方检察厅检

察长。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40年11月来到延安，任

边区政府法制委员、边区高等法院检察长。1941年6月，他与朱婴、张曙时、鲁佛民等人成立“中国

新法学会”。这个学会“集合了抗日人士与进步法学家于一堂”，[xxvii]其主要成员为具有法学专

业素养的外来知识分子。[xxviii]1942年6月，李木庵出任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7月，朱婴任政府

审判委员会秘书；再加上1941年底张曙时出任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一时间新法学会几乎全面把持

了边区的法制工作。在审干运动中，随着对朱婴、李木庵等人的批判，“新法学会”也被指为以篡

夺边区司法权为目的的团体： 

    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李木庵在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是执行新法学会的计划的，将边区的司法

工作完全变为国民党的一套。司法工作由此无论在干部、法律、政策、审判方面，只是为着地主资

产阶级而不是为着工农群众，这完全是违反了党的路线的。[xxix]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及的受批判人员，都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有过地下工作的经历。

而在审干中扮演审查者和控告者角色的雷经天，则可算做“本地工农干部”的代表。雷到达边区时

间较早，是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他于1925年入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

科长，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也曾受过高等教育，但系理科出身，未受过专业的法学

教育。因此，雷经天与李木庵、朱婴等人的矛盾，实际上反应了工农干部与外来知识分子之间的矛

盾。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受批判的人多与雷经天有过一定的个人恩怨或利益冲突。如任扶中

曾说雷“态度不好”，并因此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xxx]李木庵曾取代雷主持高等法院，而雷被派

送中央党校学习。朱婴则在组建政府审判委员会过程中非常活跃，并担任秘书，实际上在高等法院

之上形成了更高的审级。[xxxi]由于史料有限，难以断定其间的是非曲直，但这些事实似也说明，

尽管整风、审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客观上却为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提供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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